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2021年度省级切块下达部分）

项目类别：  奖励补助类                                      
支持方向：                                                    

管理部门：  通化市科学技术局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法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化市科学技术局

 二０二一年制

基础信息表

	项目名称
	

	关键词（关键词可填写3-5个）
	       2.        3.       4.        5.       

	项目研发类型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奖励补助类项目（指针对在医药健康领域取得的某一特定成果给予奖励和补助。获得奖励和补助的项目，实行项目法分配，对通过申报遴选的项目，采取给予后补助无偿资助的支持方式，资助比例详情参见项目指南。）

	申报单位
	名    称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单位类别
	□企业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事业单位    □其它

	
	隶    属
	□中直    □省直        □市县

	单位法人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证件类型
	（选择）
	证件号码
	

	
	学    历
	（选择）
	学    位
	（选择）
	职    称
	（选择）

	
	邮    箱
	

	
	工作单位
	

	
	办公电话
	
	手    机
	

	项目科研助理

（日常联系人）
	姓    名
	
	性    别
	

	
	证件类型
	（选择）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邮    箱
	

	
	办公电话
	
	手    机
	

	项目财务助理

（可与科研助理为同一人）
	□同以上科研助理（以下信息自动生成） 

	
	姓    名
	
	性    别
	

	
	证件类型
	（选择）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邮    箱
	

	
	办公电话
	
	手    机
	


二、申报内容

	（一）申请补助、奖励、贷款贴息经费额度：     XXX    （万元）

	（二）补助依据（依据为2021年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指南中奖励补助部分内容）

逐条列出本项目符合的指南中申请补助、奖励、贷款贴息的相关支持方向和支持内容。

如，本项目符合项目指南中以下支持内容：

“中药注射剂再评价”。对2020年度（1月1日-12月31日）已完成再评价工作的中药注射剂注射剂，给予一次性经费补助，每项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三）项目实际情况（200字以内）

逐条列出本项目依据指南申请补助、奖励要求的实际完成情况。

如，本项目依据项目指南完成如下情况：

企业2020年x月x日获得中药注射剂再评价总结报告，符合指南相关支持内容，根据资助额度范围，申请补助xx万元。




四、申报单位情况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500字以内）



	主营业务与主要产品状况（500字以内）



	与申请本补助（奖励）相关工作基础及成效（800字以内）




五、成果统计表（奖励补助类项目）

（请根据项目具体申报内容和实际取得成果，至少选取一项指标进行填写。）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值
	单位

	1
	技术
	（1）新技术
	获得新技术
	
	项

	
	
	（2）新工艺
	获得新工艺
	
	项

	
	
	（3）新材料
	获得新材料
	
	种

	
	
	（4）新产品
	获得新产品
	
	个

	
	
	（5）新装备
	获得新装备
	
	台/套

	2
	标准
	（1）国家标准
	形成国家标准
	
	个

	
	
	（2）行业标准
	形成行业标准
	
	个

	
	
	（3）地方标准
	形成地方标准
	
	个

	
	
	（4）企业标准
	形成企业标准
	
	个

	3
	知识产权
	（1）专利
	获得发明专利
	
	件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件

	
	
	
	申请发明专利
	
	件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件

	
	
	（2）软件著作权
	获得软件著作权
	
	项

	4
	批件/证书
	医药健康产品相关批文或其他批复文件（申报人手动填写）
	1. （请写明具体批文或其他批复文件名称）
	
	件

	
	
	
	2.……
	
	件

	5
	论文
	发表论文
	发表SCI收录论文
	
	篇

	
	
	
	发表CSSCI收录论文
	
	篇

	
	
	
	发表EI收录论文
	
	篇

	
	
	
	发表核心期刊收录论文
	
	篇

	
	
	
	发表其它类论文（申报人手动填写）
	
	篇

	6
	专著
	出版专著
	出版专著
	
	部

	7
	经济效益
	（1）产值
	项目执行期内累计实现产值
	
	万元

	
	
	（2）销售收入
	项目执行期内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万元

	
	
	（3）利润
	项目执行期内累计实现利润
	
	万元

	
	
	（4）税收
	项目执行期内累计实现税收
	
	万元

	8
	人才培养
	（1）硕士研究生
	①培养硕士研究生
	
	人

	
	
	（2）博士研究生
	②培养博士研究生
	
	人

	
	
	（3）其他
	填写具体人才培养类型
	
	人

	9
	人才引进
	通过项目实施引进的科技创新人才或团队
	具体科技创新人才或团队（申报人手动填写）
	　
	人/个

	10
	技术合同
	技术合同成交额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知识产权转让等合同的成交额
	
	万元

	11
	生产规模
	新增生产线
	项目实施期内新增或改扩建的生产线数量
	　
	条

	12
	其他
	（申报人填写）
	（申报人填写）
	
	（申报人填写）


六、拨款信息采集表

	项目名称
	

	负 责 人
	
	电    话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项目推荐单位
	

	单位类别
	□企业 □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事业单位 □其它    

	隶    属
	□中直 □省直 □市县                

	一级预算管理部门名称（省属单位填报）
	

	拨款所在地

市（州）、县（市）

财政局

（市县单位填报）
	中、省直以外的其它单位，务必真实选择拨款所在市（州）、县（市）财政局，因项目单位自身原因造成填报拨款所在地信息错误的，已拨付的资金原则上不予调整，资金原渠道返还。

	账    号
	（中直单位、市县类别单位填写；省直单位不填）

	开户银行
	（中直单位、市县类别单位填写；省直单位不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意事项：1.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单位名称、开户银行、账号必须保证真实性、完整性，不可简称或简化；2.一级预算管理部门名称是指省属单位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名称。例如：吉林省人民医院对应一级预算管理部门为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七、获得财政资金项目情况（该项内容作为查重查超重要参考）

企业同一项目支持情况（企业牵头申报需填写）

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健全涉企财政资金分配查重机制的通知》（吉财预〔2020〕344号）要求，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需要填报如下信息：

1.同一项目过去两年内获得财政资金支持情况（含中央、省、市等各级财政支持项目并需要在附件中提供财政拨款指标文件复印件）

	项目名称
	资助部门
	资助金额
	立项年度

	
	
	
	

	
	
	
	

	
	
	
	

	
	
	
	


2.同一项目当年申请其他财政资金支持情况（含中央、省、市等各级财政支持项目并需要在附件中提供申报材料）

	项目名称
	资助部门
	申请资助金额

	
	
	

	
	
	

	
	
	

	
	
	


注：①同一项目是指依托同一建设内容、同一关键技术等同一核心内容编制的不同项目。

②申报企业需要真实、准确、完整的提供项目要素信息。

八、项目负责人承诺

	本人承诺：

本人根据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指南要求，自愿提交项目申报书，并承诺：

遵守《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吉厅字〔2019〕55号）等诚信管理规定，所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申报过程中，不发生违反法律、财经纪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为。

申报材料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科学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涉密信息。

在参与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评审和实施全过程中，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遵守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

                                                                 签 字：

                                                                年     月     日


九、申报单位、推荐部门承诺及意见

	申报单位承诺及意见：

已就该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核，不存在违背《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吉厅字〔2019〕55号）相关规定和其它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申报材料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科学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信息。

在项目申报工作中，认真履行申报单位职责。

如申报项目获得资助，保证落实约定的其他来源资金和项目实施条件。

经审核，该项目符合申报条件，同意申报。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承诺及意见：

（一）已就该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核，不存在违背《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吉厅字〔2019〕55号）相关规定和其它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二）申报材料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科学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涉密信息。

（三）在项目推荐工作中，认真履行推荐单位职责。

经审核，该项目符合申报条件，同意推荐。                                                                     

 推荐单位盖章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十、参加单位承诺及意见

	参加单位承诺及意见：

遵守《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吉厅字〔2019〕55号）等诚信管理规定，所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认真履行参加单位义务。

如申报项目获得资助，保证落实约定的其他来源资金和项目实施条件。

单位1盖章               单位2盖章                单位3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单位4盖章               单位5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十一、附件

相关附件材料

（请将附件材料上传至申报系统，纸质版随申报书一同报送）

必备材料（必须提供）

1.指南要求的必须提供的证明材料。（要求列出附件列表）

（二）辅助材料（自愿提供）

1、用以辅助证明申报单位支撑条件的相关材料，如实验室、中试线、生产线、设备、车间等图片；

2、用以辅助证明申报团队科研实力的相关材料，如承担过的科技计划项目、授权专利、代表性的学术论文等。

    3、其他自愿提供的辅助材料。

1
4

